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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责任共担机制分析 
[日期：2012-06-30] [字体：大 中 小] 

内容提要： 政府、个人以及村集体构成了被征地农民主要的、正式制度性养老保障责任主体, 且均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承担不完全责任。其中, 政府责任应定位于基础性地

位, 对被征地农民公共养老保障承担基础性责任, 且其责任实现的功能与目标是公平; 个人责任应定为于强化个人的养老激励, 促进养老资源在个人层面的筹集与管理并满足不同

个体对养老的个性化需求, 并主要通过个体缴费得以实现, 其责任实现的功能与目标是效率; 集体责任应定位于承认被征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贡献, 合理分担部分的个人养

老责任, 并主要通过部分承担被征地农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基金得以实现, 其责任实现的功能与目标是合理性。在此基础上, 需进一步厘清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运行过程中各

责任主体养老责任的实现方式, 并制定有利于相关主体养老责任实现的配套政策措施, 以最终实现被征地农民养老领域的福利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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